
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

郁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42号
梧州市南顺小站食品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在劳动用工、工资分配等方面违反国家和我省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存在以下问题：你单位拖欠谢婉怡、石金斯、孔洪梅、徐婉红等26人工资合计297709.41元。
现依照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下达指令如下：责令你单位于2024年9月4日前足额支付被拖欠的员工工资。
你单位应当在2024年9月4日前对以上问题进行整改，并将整改情况和证明书面报我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。

逾期不改正的，我局将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及有关规定处理。

联系人：陈小姐  饶先生      联系电话：0766-7339048

联系地址：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都城镇工业大道6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。
郁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8月29日

备注：本指令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，第二份交当事人。

